新北区拟申报2016年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名单公示
    根据《关于开展2016年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农社〔2016〕3号）的文件规定，经各镇经管站申报，区农业局审核，拟申报常州三新食用菌专业合作社、常州市超力地鳖虫养殖专业合作社为2016年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，现予公示。公示时间2016年12月1日起至12月7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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